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韶环（乐昌）责改决〔2026〕3号

德尔安科技（广东）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4401061968101****X

地址：乐昌市产业转移工业园金岭四路3号

法定代表人：徐*弓

一、环境违法事实、理由和证据

2026年2月25日，我局会同韶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乐昌分站采样人员至德尔安科技（广东）有限公司开展核查工作，韶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乐昌分站采样人员对德尔安科技（广东）有限公司废水排水口DA001废水进行了采样。2026年3月9日我局签收了韶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乐昌分站出具的监测报告，监测结果显示:总锰1.112 mg/L，高于排放限值1.0 mg/L，超过了标准限值0.1倍；

德尔安科技（广东）有限公司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规定。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为凭：

1.2026年2月25日《韶关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笔录》1份；

2.2026年3月26日《韶关市生态环境局询问笔录》1份；

3.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

4.身份证复印件1份。

5.关于DW001废水排放口日排水量的说明。

6.监测报告〔（乐）环境监测（水）字（2026）第015号〕
二、责令改正的依据、种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的规定。我局决定：

责令你单位查明出现超标排污的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立即改正污染物超标排放的违法行为，限期整改期限30天（截止时间2026年4月30日）。

三、拒不改正或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
我局将对你公司环境违法行为改正情况进行监督。若你公司拒不执行，我局将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韶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人：彭双胜          联系电话：0571-5564918

邮政编码：512200 

单位地址：乐昌市乐城街道银滩路67号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3月31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